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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

办 公 厅 文 件 
 

桂政办发〔2018〕51 号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
关于印发推进办税便利化若干措施的通知 

 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推进办税便利化的若干措施》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

2018 年 5 月 27 日 

（公开方式：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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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办税便利化的若干措施 

  

根据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

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意见》（桂发〔2018〕

10 号），为有效提升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便利度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 

一、加大政策扶持，释放政策红利。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，

对 90%以上通过线上实名认证的纳税人，按不同类型、不同经济

特征提供多渠道的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化推送服务，帮助纳税人切

实享受政策红利；建立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反馈和跟踪问效机

制，做好企业享受优惠政策情况的统计分析和测算，及时反馈政

策落实情况，全力助推我区实体经济持续向好发展。 

二、规范业务流程，公正透明执法。细化和规范税务行政处

罚裁量权基准，增强执法的统一性，促进全区各级税务机关“一

个尺度”、“一个标准”执法，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。通过对

权责清单进行动态更新，确保全区各级税务机关相同的权力和责

任事项在执行主体、履责方式、追责机制上保持统一规范。 

三、分类分级管理，强化风险提示。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，

在提升涉税数据质量及提示提醒准确度的基础上，对信用级别低、

风险等级高的纳税人实施涉税风险提示提醒，督促纳税人自我修

正、自愿遵从；对信用级别高、无风险的纳税人避免不当打扰，

准确指引纳税人化解涉税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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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简化办税流程，公开服务承诺。对已掌握或者能够通过

信息交换获取的资料，不再要求纳税人重复提供，推行增值税申

报“一表集成”，对现行涉税资料压减 30%，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

负担；建立全区统一的涉税服务承诺机制，促进纳税人“办放心

税”、“办明白税”。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，优化税务机关与人民

银行国库的退税办理流程，并简化相关申请资料，退税到账时间

比规定时限压缩 30%。 

五、部门信息共享，业务一站办理。加大部门信息数据共享， 

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，实现“三个一站式管理”：工商管理部门

在工商登记环节协助采集纳税人的涉税信息，通过信息共享、网

上信息补充采集等方式实现“一站式登记”；税务机关在办理清税

业务后向工商管理部门推送电子化清税证明，取消纳税人到税务

机关领取清税证明再向工商管理部门报送的环节，实现“一站式

清税”；不动产登记部门、民政部门、公安机关分别与税务机关建

立房产查档、婚姻登记、人口信息核查通道或以人工反馈的形式

传递相关查询数据，实现“一站式办理房产交易涉税业务”。 

六、推进实名办税，方便业务办理。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，

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完善办税人员实名信息采集及验证

工作机制，并在纳税人办理确认及变更登记信息、发票票种核定、

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审批、发票领用、发票代开、增值

税一般纳税人登记、注销登记等业务时，免予其提交登记证件和

身份证明的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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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业务一站办结，办税提质增效。为纳税人提供税收业务

“一厅通办”、涉税疑难问题“12366 热线一键咨询”、“最多跑一

次”、“全程网上办”等服务，避免纳税人在办理涉税事宜时多头

跑、多头问。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，为新办纳税人提供“套餐式”

服务，一次性办结多个涉税事宜。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，开展

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“线上申请、网上缴税、自行出票”试点，

扩大发票申领“线上申请、线下配送”的范围，实现足不出户申

领发票。 

八、强化联合执法，避免重复检查。建立随机抽取检查对象

和随机选派检查人员的常态化抽查机制，消除纳税人对税务机关

“想查谁就查谁”的质疑。全区各级税务机关分类安排稽查任务，

对既定执法对象的重叠部分必须实行联合执法，切实减少进户次

数。向社会曝光税收违法典型案件，并对重大税收违法“黑名单”

当事人等失信纳税人实施联合惩戒。 

九、加强银税互动，推行诚税易贷。以纳税信用及纳税记录

为主要依据，实现线上银税互动，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与税务机

关形成纳税信用贷款直连机制，构建“诚税易贷”体系，引导纳

税人凭借自身良好纳税信用快速获取银行授信；人民银行南宁中

心支行协调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，配合税务机关依

法依规查询纳税人银行账户相关信息。 

十、创新认证机制，构建便捷支付。运用数字认证技术，以

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为试点，避免纳税人在网上办理业务后，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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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另行报送纸质资料。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，试点推行电子完税

凭证，使其与纸质完税凭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从 2018 年 12 月 1

日起，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通过互联网多渠道缴税方式，

为自然人办理涉税业务提供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业统一 APP（云

闪付）、银联无卡支付等电子缴税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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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广西军区，武警广西总队，各人民团体。 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自治区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高级法院，
自治区检察院。 
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会，自治区工商联。 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           2018年5月27日印发 


